外銷品原料貨物稅沖退稅業務注意事項

                               (最近修正日期：67年3月22日）
	一、

外銷品原料貨物稅之記帳與沖帳，均由產製該項原料之廠商申請之。

二、

外銷品原料貨物稅之退還，由外銷廠商申請之，但外銷廠商於出口副報單上註明專供某廠商申請退稅之用者，可由該廠商申請之。

三、

提供授信機構書面保證，申請外銷品原料貨物稅記帳，其保證書正本由授信機構逕寄管轄稽徵機關，副本送由廠商備文向稽徵機關申請。授信機構擔保外銷品原料貨物稅記帳，應將其印信及授權簽發保證人之印章，填具印鑑卡，檢送稽徵機關備查。

四、

廠商依外銷品沖退原料稅捐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款提供擔保之公債，或經財政部認可之有價證券，如為記名者，應依有關規定背書或辦理設定過戶，並於辦妥記帳後，由經辦機關送公庫保管，取具收據執存。

五、

自行具結記帳廠商於獲准具結記帳後，應一次向核定稽徵機關出具全額以銀行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及常年切結書。

六、

廠商申請自行具結記帳，其具結記帳之稅額，以該廠商上年度出廠原料記帳稅額或沖退稅額加計百分之二十為度。

前項記帳額度，應於年度開始前壹個月內，依本辦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之規定，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之。

七、

經核准自行具結記帳之廠商，因未能如期取具有關證明文件，申請下年度具結記帳之額度者，得先行敘明，申請延期辦理，經稽徵機關核明，准予暫按上年度核定記帳額度四分之一範圍內具結記帳提用。廠商申請具結記帳，因上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稽徵機關尚未查帳核定，無法取得查帳之證明者，得以管轄稽徵機關簽章之結算申報書為準。

廠商因增加機器設備，致原核定記帳額度，不敷使用時，得按機器設備增加比率或生產量增加比率，申請增加記帳額度。

八、

廠商申請外銷品原料貨物稅授信機構擔保記帳，稽徵機關應於收文之日起七日內核定准駁，以書面通知廠商及駐廠員，並以副本連同保證書影本送授信機構，代替對保。

核准自行具結記帳之廠商，其每批原料之記帳提用，由駐廠員核准，實施查帳徵稅廠商，由廠商自行提用。

九、

駐廠員收到稽徵機關核准記帳通知，應將核准文號，外銷品原料名稱、規格、數量、記帳稅額、授信機構名稱及保證書文號等，登入「外銷品原料貨物稅記帳沖帳登記簿」。

查帳徵稅廠商之提用記帳稅額，應準用前項規定自行辦理。

十、

廠商提用核准記帳原料時，應填具「外銷品稅款記帳原料提用申報書」二份，送經駐廠員核明無誤後，以一份於次月五日前，彙轉主管課（科）核備，一份據以填發記帳完稅照及記帳查驗證。提用原料，如係自用加工，並不出廠者，應免發查驗證，並於完稅照正面加蓋「不憑運銷」戳記。

前項填發之完稅照，應於正面加蓋「外銷記帳」戳記，並註明核准記帳文號、運達地點及委託加工或合作外銷廠商之名稱。

查帳徵稅廠商提用記帳原料，應準用前二項之規定自行辦理。

十一、

駐廠員核准提用記帳原料，應逐批登入「外銷品原料貨物稅記帳沖帳登記簿」，並將提用申請書依序裝訂成冊，妥為保管，以備查考。

查帳徵稅廠商，應準用前項規定，自行辦理。

十二、

稽徵機關貨物稅主管課（科），應分廠設置「外銷品原料貨物稅記帳沖帳登記簿」，並依下列資料登記之：
（一）核准記帳文件。
（二）廠商提用原料文件。
（三）核准沖帳文件。

十三、

廠商經核准記帳後，如因故減少記帳額度應備文送由駐廠員核轉稽徵機關，准予註銷記帳稅額。

外銷品原料於貨物稅記帳出廠後，因故退貨，經依規定辦理退運手續者，得依前項規定申請註銷記帳稅額。

前二項核准註銷記帳稅額案件，稽徵機關應以書面通知廠商、駐廠員及授信機構。

十四、

外銷品原料貨物稅記帳稅額之計算，以該項原料當年度七月份核定之完稅價格為準，並以該項完稅價格，作為繳納業務費與滯報費之依據，但遇有應行補繳稅款時，仍應依該項原料提用當月份核定之完稅價格計算應補稅額與滯納金。

十五、

廠商申請沖退外銷品原料貨物稅，應檢具左列文件，送由駐廠員核轉稽徵機關辦理。
（一）完稅照或出廠證（附完稅照或出廠證明細表一份）。
（二）出口報單影本（附出口報單明細表一份）。
（三）沖退原料貨物稅計算表一份，及清表四份。
（四）其他有關文件。

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二項售予在臺享有外交待遇之機關、個人之貨物，申請沖退原料貨物稅者，除檢附第一項第一、三、四各款文件外，並應檢附結售外匯之證明文件或主管機關核准之公文。其結售外匯日期或主管機關核准公文註明交貨日期，視為該貨物之出口日期。

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如係專案核定者，應檢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公文影本一份。

十六、

廠商分批申請沖退原料貨物稅，應按原料提用及成品出口先後次序，檢送完稅照或出廠證，其不按先後次序，致發生成品出口在先，原料提用在後之情事者，應不准沖退稅款。

十七、

廠商申請沖退原料貨物稅檢附之完稅照或出廠證，以沖退本批外銷品所需原料數量為限，如有餘額准予保留下批沖退，保留之完稅照或出廠證以填發日期最後之一張為準。

十八、

外銷品出口副報單應以中文或中英文對照載明外銷品及原料之名稱、規格暨原料產製廠商名稱與地址，如未註明，致發生不能沖退情事者，由廠商自負責任。

出口副報單應由海關或稅捐稽徵機關加蓋機關印信及簽證日期，並於出口副報單正面加蓋「本件專供ＸＸ公司（廠）向臺北市國稅局ＸＸ縣市稅捐稽徵處沖退原料貨物稅之用」戳記。

十九、

駐廠員收到廠商申請沖退稅案件，應於收文之日起三日內核明無誤後簽章轉送稽徵機關辦理。

其因手續不符或證件不齊須令補正者，應於前項限期內退還廠商。

二十、

廠商逾期申請沖退原料貨物稅，發生應繳滯報費時，其申請日期之認定，以駐廠員或稽徵機關簽收日期為準。退還補正案件，於限期內補正送核者，以原申請日期為準，逾期補正退核者，以補正後再申請之日期為準。

二十一、

核定沖帳案件，其應補稅款及應繳各費，廠商應於收到通知之日起十四日內繳清，備文檢據送由駐廠員核轉稽徵機關登記備查，其屬授信機構擔保記帳案件，稽徵機關應以書面通知授信機構解除其保證責任，並以副本通知廠商。

二十二、

申請沖帳廠商未於前條規定期限內繳清業務費、滯報費及應補稅款、滯納金者，應暫停核准記帳原料之提用，並暫停受理以後，外銷品原料貨物稅申請記帳案件。

二十三、

廠商申請沖退外銷品原料貨物稅，如實際用料低於原料核退標準者，以廠商申報之實際用料計算，並由經辦機關將該項資料送請經濟部參考。

二十四、

廠商申請沖退外銷品原料貨物稅，檢附之出口副報單，記載之外銷品所用之原料名稱、規格或成份，與所送之完稅照或出廠證記載原料之名稱、規格或成份不符者，不准沖退貨物稅。但原料之規格或成份不符，係因機器操作發生之誤差，且在核定之誤差率以內者，不在此限。未核定誤差率者，應函請檢驗機關鑑定之。

二十五、

廠商申請沖退外銷品原料貨物稅，因逾越本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報運出口期限或第三十條但書申請沖退期限，經核定不准沖退稅案件者，稽徵機關應將所送之完稅照或出廠證及出口報單註銷，不予發還，其原料稅款如屬記帳者，並應通知廠商限期補繳應納貨物稅及應收滯納金。

二十六、

廠商未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申請核定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者，得申請逕按外銷品內含原料重量核退原料貨物稅，不計加工損耗。

二十七、

廠商因改組、合併或轉讓而變更組織者，原申請記帳尚未沖銷案件，經授信機構之同意另具保證書及新組織具結承受者，得報請稽徵機關改以新組織名義記帳並依法辦理沖帳手續。

廠商因改組、合併或轉讓而變更組織者，其新組織尚未經工商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前，得經授信機構之同意，報請稽徵機關准予暫以舊組織名義辦理外銷品原料貨物稅記帳及沖帳手續，新組織經核准登記後，其暫以舊組織名義申請記帳尚未沖帳案件，並得由新組織名義申請辦理沖帳手續。

自行具結記帳廠商因改組、合併或轉讓而變更組織者，得依前二項規定辦理，並免附授信機構保證書。

二十八、

稽徵機關應於記帳原料屆滿外銷期限前一個月內，以書面催請廠商辦理沖帳手續，並以副本抄送授信機構。外銷期限屆滿後，逾半年尚未申請沖帳者，稽徵機關應於該項期限屆滿之翌日起一個月內，通知廠商限期兩週內補稅，並以副本抄送授信機構，逾期尚未補稅，應即向授信機構追繳。其屬核准自行具結記帳廠商，應即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二十九、

外銷品原料加工成品外銷期限，自完稅照或出廠證填發日起算。其屬記帳原料在外銷期限內補稅，復加工外銷者，其加工外銷期限，仍以原記帳完稅照或出廠證填發日起算。

三十、

廠商遺失繳現完稅照或出廠證者，不准退還原料貨物稅，遺失記帳完稅照或出廠證者，其檢附之出口副報單內載原料名稱、規格及合作外銷廠商之名稱，如與申請記帳時申報之內容相同者，准由廠商具結後依法沖帳。

三十一、

稽徵機關每月辦理外銷品沖退原料貨物稅情形，應於次月十日前依規定表式填報上級機關。

三十二、

外銷品沖退原料貨物稅所用各種書表格式，由臺灣省財政廳會同臺北市國稅局訂定之。


